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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了DB43/T 1975-2021《站用钢质无缝储气瓶组定期检验规则》,与DB43/T 1975-202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检验机构的要求（见4.1，2021年版的4.1）；
b） 更新了引用的技术规范（见8.2，2021年版的8.2）；
c） 更新了引用的标准（见12.2，2021年版的12.2）；
d） 更改了安全附件的内容（见13.1.1，2021年版的13.1.1）；
e） 更改了水压试验的要求（见第17章，2021年版的第17章）；
f） 更新了引用的技术规范（见20.2，2021年版的20.2）；
g） 增加了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特种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起草人：    
本文件于2021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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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站用无缝储气瓶组定期检验规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按气瓶设计的站用钢质无缝储气瓶组（以下简称站用瓶组）气瓶的定期检验与评定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环境温度为-40℃～+60℃， 公称工作压力为10MPa～30MPa， 公称容积不大于150L，盛装不可燃、无毒或低毒、无腐蚀性的压缩气体或混合气体，可重复充装的站用瓶组气瓶的定期检验与评定。
文件不适用于内装填料气瓶以及运输工具上和机器设备上附属的瓶式压力容器，也不适用于站用瓶组气瓶之间的连接管道（含阀门）。
注：气体毒性程度按照 TSG 21 规定确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31.1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 1 部分：试验方法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记
GB/T 8335 气瓶专用螺纹
GB/T 8336 气瓶专用螺纹量规
GB/T 9251 气瓶水压试验方法
GB/T 10878 气瓶锥螺纹丝锥
GB/T 12137 气瓶气密性试验方法
GB/T 13004 钢质无缝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NB/T 47013.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超声检测
NB/T 47013.4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磁粉检测
NB/T 47013.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渗透检测
NB/T 47013.9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9 部分：声发射检测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TSG Z7001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规则
TSG Z8001 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考核规则
TSG Z8002 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混合气体 serious hidden danger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效组分，或虽属非有效组分但其含量超过规定限量的气体。
3.2
站用无缝储气瓶组 seamless steel cylinderunit for gas station
通过管道将多个钢质无缝气瓶连成一个整体的用于供气的储气装置。
3.3
拆卸进站检验 dismantling for incoming inspection
将气瓶从站用储气瓶组上拆卸后送至气瓶检验机构检验。
3.4
不拆卸现场检验  on-site inspection without disassembly
在现场对固定在站用储气瓶组上的气瓶进行检验，气瓶不用拆卸。
[bookmark: _Toc13876][bookmark: _Toc12242][bookmark: _Toc19085][bookmark: _Toc183856502]4 检验机构与检验人员
[bookmark: _Toc183856509]4.1 检验机构
从事站用瓶组气瓶定期检验的机构，应按 TSG Z7001规定取得相应检验资质。其中，拆卸进站检验应取得RD6检验资质，不拆卸现场检验应取得 RD6和 RD3及以上检验资质。
4.2 检验人员
从事站用瓶组气瓶定期检验的检验人员，应按 TSG Z8002 规定取得气瓶检验员或压力容器检验师资格证。其中，拆卸进站检验应取得气瓶检验员资格证，不拆卸现场检验应取得压力容器检验师资格证。
从事站用瓶组气瓶无损检测的检测人员，应按 TSG Z8001 规定取得相应无损检测资格证。
[bookmark: _Toc20806]5 检验周期

[bookmark: _Toc156359979][bookmark: _Toc183856510]5.1 出厂文件有规定且不低于以下规定的，按照文件规定执行。出厂文件没有规定或低于以下规定的，
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盛装惰性气体、氮气、二氧化碳及纯度大于或等于 99.999％不可燃、无毒或低毒、无腐蚀性高纯气体的气瓶，拆卸进站检验时的定期检验周期不超过五年，不拆卸现场检验时的定期检验周期不超过四年；
——盛装其他不可燃、无毒或低毒、无腐蚀性气体的气瓶，定期检验周期不超三年;
——盛装混合气体的气瓶，其检验周期应按照混合气体中检验周期最短的气体确定。
5.2 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下列情况应提前进行定期检验：
——发现有严重腐蚀、损伤的；
——充装介质中，腐蚀成分含量超过相应标准规定的；
——发生火灾或其他影响安全使用事故的；
——使用单位在日常安全检查中发现其他影响安全使用问题的；
——检验机构认为存在其他较严重安全隐患，须提前进行定期检验的。
5.3 库存或停用时间超过一个检验周期的气瓶，启用前应重新进行检验。 
5.4 站用瓶组气瓶的报废年限应按照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规定执行，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气瓶应报废。
[bookmark: _Toc19148]6 检验前准备
6.1 使用单位检验前准备工作
6.1.1 切断所有可以触发动作的信号装置电源，确保检验过程中所有电控装置不会动作。
6.1.2 影响定期检验的附属部件或者其他物体，应按检验要求进行清理或者拆除。
6.1.3 须进行检验的表面，特别是腐蚀部位和可能产生裂纹缺陷的部位，应彻底清理干净，露出金属
本体。进行无损检测的表面应满足 NB/T 47013的有关规定。
6.1.4 对于拆卸进站检验的气瓶，使用单位应提前将气瓶内盛装介质排放、清理干净。盛装可燃、助
燃、易燃、易爆、毒性或者窒息性介质的，使用单位必须进行置换、中和、消毒、清洗，取样分析，分
析结果须达到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取样的时间间隔，应在使用单位的有关制度中做出规定。盛装可
燃、易燃、易爆介质的，不得用空气置换。
6.2 检验机构检验前准备工作
6.2.1 检验人员应确认现场条件符合检验工作要求后方可进行检验，并且应执行使用单位有关动火、
用电、安全防护、安全监护等规定，确保检验工作安全。
6.2.2 检验用的设备和器具应在有效的检定或者校准期内。在易燃、易爆场所进行检验时，应采用防
爆、防火花型设备、器具。
[bookmark: _Toc21978]7 检验项目
7.1 拆卸进站检验
拆卸进站检验项目包括资料审查、外部检查和壁厚测定、音响检查、硬度检测（必要时）、瓶口螺
纹检查、安全附件及瓶阀检查、内部检查、重量与容积测定、无损检测（必要时）、水压试验、内部干
燥、气密性试验等。
7.2 不拆卸现场检验
不拆卸现场检验项目包括资料审查、外部检查和壁厚测定、音响检查、硬度检测（必要时）、瓶口螺纹检查、安全附件及瓶阀检查、无损检测（必要时）、气密性试验等。检验员认为有必要时，应全部
或随机抽取部分对不拆卸现场检验后的气瓶进行拆卸进站检验。
[bookmark: _Toc22387][bookmark: _Toc1763][bookmark: _Toc11203]8 资料审查
8.1 资料审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出厂资料，包括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品合格证、监督检验证书和使用说明书等；
——使用管理资料，包括《使用登记证》和《使用登记表》，以及日常使用状况记录、运行故障和
事故记录及事故处理报告等；
——检验资料，包括定期自行检查记录和上次的定期检验报告；
——制造标志和检验标志，逐只检查记录气瓶制造标志和检验标志，记录内容至少包括制造单位名
称（或代号）、制造许可证编号、气瓶编号、制造年月、公称工作压力、水压试验压力、实际容积或公称容积、实际重量、上次检验日期、设计壁厚、充装介质等，对进口气瓶应记录国别。
8.2 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取得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的厂商制造的气瓶、没有
制造标志或制造监督检验钢印的气瓶、制造标志不符合 TSG 23规定的气瓶、制造标志模糊不清或关键项目不全而又无据可查的气瓶、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气瓶，登记后不予检验按报废处理。

[bookmark: _Toc26245][bookmark: _Toc7863][bookmark: _Toc27388]9 外观检查和壁厚测定

9.1 一般要求
9.1.1 逐只对气瓶进行外观目测检查，检查有无肉眼可见的容积变形，检查瓶体外表面是否存在裂
纹、夹层、鼓包、凹陷、磕伤、划伤、凹坑、腐蚀、热损伤等缺陷，与地面接触的部位应重点检查是否
存在腐蚀缺陷。
9.1.2 壁厚测定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壁厚测定一般采用超声测厚方法，测点数应满足检测要求，测定后标图记录，对异常测厚点做
详细标记；
——对外观检查发现有磕伤、划伤、凹坑、腐蚀缺陷的部位，应采用超声波测厚仪器测量缺陷处瓶
体的最小壁厚；
——对盛装腐蚀性气体的气瓶，应逐只对气瓶进行全面的测厚检查；
——壁厚测定时，如发现母材存在夹层缺陷，应增加测点或者采用超声波检测，查明夹层分布情况。
9.2 机械损伤和缺陷的检查与评定
9.2.1 瓶体存在裂纹、鼓包、夹层等缺陷及肉眼可见的容积变形的气瓶应报废。
9.2.2 瓶体磕伤、划伤处的剩余壁厚小于设计壁厚的气瓶应报废，测量方法参见 GB/T 13004 规定。
9.2.3 瓶体凹陷深度大于 2mm 或大于凹陷短径 1/30 的气瓶应报废，测量方法参见 GB/T 13004 规定。
9.2.4 瓶体凹陷中带有磕伤、划伤、凹坑时，若磕伤、划伤、凹坑及凹陷符合 9.2.2 条或 9.2.3 条的
规定，则该气瓶应报废；若其缺陷虽不符合 9.2.2 条或 9.2.3 条的规定，但磕伤或划伤长度等于或大于
凹陷短径，且凹陷深度大于 1.5mm 或大于凹陷短径的 1/35 时，则该气瓶也应报废。
9.2.5 对未达到报废条件的缺陷，特别是线性缺陷或尖锐的机械损伤应进行修磨，使其边缘圆滑过渡，
但修磨后的剩余壁厚不得小于设计壁厚。
9.3 腐蚀的检查与评定
9.3.1瓶体上孤立的点腐蚀、线状腐蚀、局部腐蚀及普遍腐蚀处的剩余壁厚小于设计壁厚的气瓶应报废。
9.3.2 因腐蚀严重，对腐蚀深度和范围无法确定的气瓶应报废。
9.4 颈圈、底圈的检查与评定
9.4.1 气瓶设计带有颈圈时，应对颈圈进行检查。颈圈与瓶体之间采用焊接方式连接的气瓶，颈圈松
动无法加固的气瓶，或颈圈损伤且无法更换的气瓶应报废。
9.4.2 气瓶设计带有底圈结构时，应对底圈进行检查。底圈与瓶体之间采用焊接方式连接的气瓶，底
圈松动、倾斜、破裂、磨损的气瓶，或底圈支撑面与瓶底最低点之间距离小于 10mm 的气瓶应报废。
9.5 其他检查与评定
9.5.1 瓶体存在弧疤、焊迹或存在可能使金属受损的明显火焰烧灼迹象的气瓶应报废。
9.5.2 进行过修理、挖补、拆解或翻新的气瓶或者瓶阀，应予以报废。
9.5.3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气瓶应报废：
——在筒体同一截面上测量其最大与最小外径之差，超过该截面平均外径的 3.0％；
——筒体直线度超过瓶体直线段长度的 0.4％. 且弯曲深度大于 5mm；
——瓶体垂直度超过瓶体直线段长度的 1％。
9.5.4 固定气瓶用的工卡具或夹具存在松动时应予以紧固，有破损时应予以更换。

10 音响检查

10.1 检查要求
10.1.1 钢瓶在没有附加物或其他妨碍瓶体震动的情况下，经外观检查合格后，应逐只进行音响检查；
10.1.2 音响检查时，用重约 250 克的铜锤轻击瓶壁。
10.2 结果评定
如发出的音响清脆有力，余韵轻而长且有旋律感，则此项检验合格。音响十分浑浊低沉，余韵重而
短，并伴有破壳音响的气瓶应报废。

11 硬度检测

检验人员怀疑瓶体材质劣化时，应进行硬度检测。硬度检测方法按照 GB/T 231.1 规定执行，检测
结果依据相关规范或标准进行评定。

12 瓶口螺纹检查

12.1 检查与结果评定
12.1.1 用直接目测或借助低倍放大镜目测，逐只检查瓶口螺纹有无裂纹、变形、磨损、腐蚀或其他机
械损伤。
12.1.2 瓶口螺纹不得有裂纹性缺陷，但允许瓶口螺纹有不影响使用的轻微损伤。
12.2 螺纹修复
对瓶口螺纹的轻度腐蚀、磨损或其他损伤，可用符合 GB/T 10878 规定的丝锥修理。修理后用符合
GB/T 8336 的量规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 GB/T 8335 的要求，不合格的气瓶应报废。

13 安全附件及瓶阀检查

13.1 安全附件检查
气瓶上如果装设有安全附件，则应对安全附件进行检查。
13.1.1 气瓶安全附件包括：安全阀、压力表、爆破片等。安全附件应符合 TSG 23和其他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13.1.2 气瓶安全附件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定期校验或检定。其中，安全阀应每年至少校验一次，爆破片每3年至少更换一次（制造单位明确延长或缩短使用寿命的除外）。
13.1.3 逐只对安全阀进行检查，发现以下缺陷应判定不合格：
——安全阀铭牌上标注的整定压力与所使用的气瓶压力等级不相适应；
——安全阀阀体和螺纹存在裂纹或裂纹性缺陷；
——安全阀与气瓶的连接螺纹存在裂纹或裂纹性缺陷。
13.1.4 逐只对爆破片进行检查，发现以下缺陷应判定为不合格：
——爆破片标注的爆破压力与所用气瓶的压力级别不相适应；
——爆破片装置及其与气瓶的连接处存在裂纹或裂纹性缺陷。
13.1.5 逐只对压力表进行检查，发现以下缺陷应判定为不合格：
——压力表的量程与所使用的气瓶压力等级不相适应；
——对盛装液氧、氧化亚氨的气瓶，压力表未采用禁油压力表；
——压力表出现外壳损坏，表盘玻璃破裂、刻度指示值不清晰、指针扭曲断裂、泄压后指针不归零
位、铅封损坏等情况；
——压力表螺纹及其与气瓶的连接螺纹存在裂纹或裂纹性缺陷。
13.2 瓶阀检查
13.2.1 拆卸进站检验内容
——应逐只对瓶阀进行检验和清洗，保证开闭自如、不泄漏。
——阀体和其他部件不得有严重变形，螺纹不得有严重损伤。
——当瓶阀损坏、腐蚀或泄漏时，应更换瓶阀。
——瓶阀应装配牢固并应保证其与瓶口连接的有效螺纹牙数和密封性能，其外露螺纹数不得少于1牙～2牙。瓶阀与气瓶装配时的扭矩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13.2.2 不拆卸现场检验内容
——阀体和其他部件不得有严重变形，螺纹不得有严重损伤。
——当瓶阀损坏、腐蚀或泄漏时，应更换瓶阀。
——瓶阀应装配牢固并应保证其与瓶口连接的有效螺纹牙数和密封性能，其外露螺纹数不得少于1～2牙。瓶阀与气瓶装配时的扭矩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bookmark: _Toc27440]14 内部检查
14.1 工具
应用电压不超过24V、具有足够亮度的安全光源逐只对气瓶内部进行内部目测检查。必要时可使用内窥镜或其他辅助设备进行检查。
14.2 检查与结果评定
14.2.1 对盛装氧化性介质的气瓶，要特别注意检查瓶内有无被油脂沾污。发现有油脂沾污时，应进行脱脂处理。
14.2.2 内表面有裂纹、皱折、夹层及瓶肩内有明显沟痕或皱折的气瓶应报废。
14.2.3 内表面存在腐蚀缺陷的气瓶，应参照9.3条评定。
[bookmark: _Toc27931]15 重量与容积测定
15.1 数值修约
逐只对气瓶进行重量（不含可拆附件）与容积测定。瓶重、容积应以三位有效数字表示。第四位数值，对于瓶重一律进位，对于容积一律舍去。
15.2 衡器要求
重量与容积测定用的衡器应保持准确，其最大称量值应为常用称量值的1.5～3.0倍。衡器的校验周期不得超过三个月。
15.3 测定与结果评定
15.3.1 如实测重量小于气瓶制造钢印标记重量，且钢印标记重量与实测重量的差值大于钢印标记重量的5%时，应测定瓶壁最小壁厚，最小壁厚小于设计壁厚的气瓶应报废。
15.3.2 对重量测定合格的气瓶应进行容积测定，实测容积值大于钢印标记容积值10%以上的气瓶应报废。容积测定方法参见GB/T 13004规定。

[bookmark: _Toc22840][bookmark: _Toc4325][bookmark: _Toc11500]16 无损检测
对于拆卸进站检验的气瓶，必要时进行磁粉检测或超声检测；对于不拆卸现场检验的气瓶，必要时进行磁粉检测、渗透检测、超声检测或声发射检测。
16.1 磁粉检测
对瓶肩外表面、钢瓶固定装置与瓶体接触处进行磁粉检测，并且记录检测部位、缺陷性质、尺寸、位置等信息，磁粉检测应按NB/T47013.4执行，Ⅰ级为合格。
16.2 渗透检测
对瓶口及瓶颈部位表面进行渗透检测，并且记录检测部位、缺陷性质、尺寸、位置等信息，渗透检测应按NB/T 47013.5执行，Ⅰ级为合格。
16.3 超声检测
对瓶体外观检查后有怀疑的部位进行超声波检测，并且记录检测部位、缺陷性质、尺寸、位置等信息，超声检测应按NB/T 47013.3执行，Ⅰ级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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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 声发射检测应按NB/T 47013.9的规定执行，其中：
a）将声发射换能器置于气瓶两端（必要时增加中间部位布置），处于同一轴面上，以使系统能准确定位，如图1所示：
b）进行背景噪声测量，建议检测背景噪声时间不少于15 min； 
c）加压介质应为水、氮气或惰性气体，如以水为介质，检测后应采用合适的方法将瓶内积水排净。为了减少噪声，升压速度一般不应大于3.0 MPa/h；
d）试验压力一般不小于气瓶公称工作压力的1.1倍。当工艺限制声发射检测所需要的试验压力时，试验压力也应不低于气瓶公称工作压力，并且在检测前一个月将操作压力至少降低至公称工作压力的85%。
[image: ]
图1 气瓶声发射检测换能器布置示意图
e）当压力升到公称工作压力60%时，开始数据采集和声发射检测。检测时，应观察声发射撞击数随载荷的变化趋势。声发射撞击数随载荷的增加呈快速增加或检测人员凭经验认为有其他异常情况时，应及时停止加载，在未查明原因时，禁止继续加压；如遇强噪声干扰时，应暂停检测，排除强噪声源后再进行检测；
f）储存所有数据直至加压停止：当压力为试验压力时停止加压，保压10 min，储存所有数据。
16.4.2 出现以下情况时，应采用超声波检测方法进行复验：
——在气瓶筒体部位纵向200mm长度范围内出现5次以上的声发射源定位信号时，应进行复验；
——在两端换能器外侧部位任意一端出现5次以上声发射源定位信号，那么该端换能器外侧部位应进行复验；
——超声波检测应按NB/T 47013.3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9555]17 水压试验

17.1 试验要求及结果评定
17.1.1 拆卸进站检验式，应按GB/T 9251的规定逐只对气瓶进行外测法水压试验，测定容积残余变形率（小容积气瓶除外）。
17.1.2 外测法水压试验压力一般按1.5倍公称工作压力值确定，试验压力下的保压时间不少于2min。
17.1.3 外测法水压试验时，瓶体出现渗漏、明显变形或保压期间压力有回降现象（非因试验装置或瓶口泄漏）的气瓶应报废。
17.1.4 外测法水压试验时，气瓶容积残余变形率超过6%时，应测定瓶体的最小壁厚，其值小于设计壁厚应报废。容积残余变形率超过10%的气瓶应报废。
17.1.5 不拆卸现场检验时，应进行耐压试验（采用可靠无损检测除外），耐压试验装置、试验方法和安全措施应按照GB/T 9251的规定执行。
17.1.6 耐压试验过程中，瓶体出现渗漏、明显变形或保压期间压力下降现象（非因试验装置或瓶口泄漏）的，不得继续使用。
17.2 无效试验的处理
在气瓶进行水压试验过程中，当压力升至试验压力的90%或90%以上时，如因故无法继续进行试验应按GB/T 9251的规定采取提高试验压力的方法对试验无效的受试瓶再次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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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经水压试验合格的气瓶，应逐只进行内部干燥。对盛装介质露点有特殊要求的气瓶，根据充装介质对露点的具体要求，再对气瓶进行进一步干燥。
18.2 应采用干燥空气吹扫、内加温、外加温或其他适当的方法进行内部干燥。用加温方法进行内部干燥时，温度应当不超过200℃，加温时间应足够长以保证瓶内完全干燥。
18.3 从干燥装置上卸下气瓶后，借助内窥镜或小灯泡观察瓶内干燥状况。如内壁已全面呈干燥状态，便可安装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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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试验要求
19.1.1 气瓶应逐只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装置和方法应符合GB/T 12137的要求，试验压力应为气瓶公称工作压力。当工艺限制气密性试验所需要的试验压力时，试验压力应不低于气瓶最高工作压力。
19.1.2 试验方法
a）拆卸进站检验：盛装可燃气体或毒性气体的气瓶以及盛装高纯或混合气体的气瓶，应用浸水法进行气密性试验。气瓶浸水保压时间不少于2min，保压期间不得有泄漏或压力回降现象。
盛装其他气体的气瓶，允许用涂液法进行气密性试验。气瓶带液保压时间不少于1min，不允许有气泡连续逸出或压力回降现象。
b）不拆卸现场检验：用涂液法进行气密性试验，气瓶保压时间不少于2min，不允许有气泡连续逸出或压力回降现象。
19.1.3 试验过程中若充气装置发生故障或试验过程中瓶阀产生泄漏时，应立即停止试验，待重新装配或更换后再进行试验。
19.2 结果评定
对在试验压力下瓶体泄漏的气瓶应报废。

20  检验记录、报告与标志

20.1  检验记录、报告
应根据拆卸进站检验和不拆卸现场检验项目，分别编制相应的气瓶定期检验记录和报告。检验人员 应认真填写气瓶定期检验记录，检验结束后检验机构应对检验合格或者报废的气瓶及时出具气瓶定期检 验报告，检验合格的气瓶应按本文件规定确定下次定期检验日期。站用瓶组气瓶定期检验报告应给出检 验结论，结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合格。系指各项检验检测未发现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或经过维修确认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已消除,可以继续使用。
b）不合格。系指检验检测发现存在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并且缺陷未消除，不得继续使用，登记 后按报废处理。
20.2  定期检验标志
定期检验合格的气瓶，应在气瓶瓶体或者金属检验环上打上或压印定期检验钢印标志。在定期检验 钢印标志上，应按检验年份涂检验色标。定期检验钢印标志和检验色标应符合 TSG 2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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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
定期检验合格的气瓶，应重新涂敷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涂敷前应清除外表面油污、锈蚀等杂物，且在干燥的条件下方可涂敷。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应符合GB 7144的规定。
20.2 报废处理
对于报废的气瓶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其使用功能。消除报废气瓶使用功能的处理由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单位负责。消除使用功能处理应当采用压扁或者将瓶体解体等不可修复的方式，不得采用钻孔或者破坏瓶口螺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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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阀装配扭矩

  表A.1和表A.2规定了锥螺纹和普通普通螺纹装配扭矩。
表A.1 锥螺纹装配扭矩
	螺纹代号
	扭矩/（N·m）

	
	最小值
	最大值

	PZ19.2
	120
	150

	PZ27.8
	200
	300

	PZ39
	250
	400

	注：对于不锈钢瓶阀，装配扭矩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均为本表中数值的2/3。



表A.2 普通螺纹装配扭矩
	螺纹代号
	扭矩/（N·m）

	
	最小值
	最大值

	M18
	85
	100

	M25
	95
	120

	M30
	10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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